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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資料 

壹、時間：106年 10月 26日(星期四)中午十二點。 

貳、地點：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A1002)。 

參、主持人：李主任祕書衍博。        紀錄：莊殷慈 

肆、宣佈開會。 

伍、主席致詞：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次 案    由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研提「健行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勵辦

法」修正草案 

依決議事項提送 106年 6月 20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並於 6

月 29日公文文號 1061001877公

告修正。 

二 
研提「健行科技大學教師學術研究著

作補助與獎勵辦法」草案 

依決議事項提送 106年 6月 20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並於 6

月 29日公文文號 1061001880公

告修正。 

三 
研提「健行科技大學研究人員學術倫

理管理及自律規範要點」草案 

依決議事項提送 106年 6月 20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並於 6

月 29日公文文號 1061001879公

告修正。 

四 
研提「健行科技大學研究計畫助理人

員管理要點」修正草案 

依決議事項提送 106 年 6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並於 6月

29日公文文號 1061001881公告

修正。 

五 

研提「健行科技大學辦理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月支工作

酬金表」草案 

依決議事項提送 106年 6月 2日

研發委員會議訂定通過，並於 6

月 6日公文文號 1060006833公

告修正。 

臨時

動議 
  

 

柒、工作報告： 

一、107年度科技部鼓勵技專校院從事實務型研究專案計畫、鼓勵女性從事

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申請已開始，線上提案時間即日起至107年1月1

日23時59分，請各系研發委員務必轉知所屬專任教師，除年滿60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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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單位主管者，其餘如於前一年度未曾申請教育部或政府其他單位計

畫、企業單位產學計畫或是其他非營利事業單位計畫者，請務必提送計

畫申請，以厚實本校研發能量。 

二、本校近三年教師研發能量績效。(附件一)  

   三、依科技部規定自一百零六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之計畫 

       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列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完成至 

       少六小時之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或其他相關修習課程，並檢附通  

       過總測驗記載修課時數之學術倫理教育相關證明文件送技合處備查。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檢送本(106)年度教師專案研究獎勵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年度教師專案研究獎勵金預算4,000,000元。 

二、依據「健行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勵辦法」辦理。 

三、本年度專案研究獎勵部分，經技合處及各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核，

除離職者12案、計畫總經費未達5萬以上者15案及未依規定提出申

請者17案外，合計符合申請資格者計有145件、76位教師。獎勵總

點數計3,138點，每點核發1,274元，預計核發獎勵金新臺幣

3,997,812元。(附件四) 

四、因教育部通知產業學院計畫案105學年度未使用完經費，可延用至

106學年度繼續使用，收支結算表於106學年結案時一起結算。故

先請會計室協助提供四案教育部核定金額、實際核銷金額及結餘

金額之收支結算表暫代。關於105學年度產業學院計畫案點數核算

方式將於研發委員會議中討論。 

 

 

 

 

 

 

 

 

 

 

五、依據本校提升教師素質支用獎勵補助經費原則第3條第1項金額限

制規定：專任教師每年依本校教師學術研究著作補助與獎勵辦

法、教師專案研究獎勵辦法及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

申請之獎補助款總額不得超過貳拾萬元。今年計有電機系呂文隆



3 

 

老師獎勵總額計達202,566元、資工系許振銘老師獎勵總額計達

235,690元。 

決  議： 

一、 教師專案研究獎勵照案通過。 

二、 產業學院計畫案以核定金額核算點數。 

三、 經計算調整獎勵總點數後，電機系呂文隆老師獎勵總額計達

202,566元、資工系許振銘老師獎勵總額計達235,690元，依規定

以最高獎勵金額200,000元予以獎勵。 

 

案由二： 檢送(106)年度教師專利(含技轉)獎勵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年度教師專利、技轉獎勵金預算 600,000元。 

二、依據「健行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辦理。  

三、本年度專利(含技轉)獎勵部分，經系、院教評會審查通過，計有

專利 16 位、技術移轉 2 位教師提出申請，獎勵總點數計 1,402

點，每點核發 427.9 元，預計核發獎勵金新臺幣 599,917 元整。

(附件五) 

決  議：教師專利(含技轉)獎勵照案通過。 

 

案由三：106學年度研究計畫經費執行與爭議處理小組委員遴選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研究計畫經費執行與爭議處

理小組」第1項規定，本小組成員由各系研發委員互推院代表一人

及通識中心之研發委員共同組成，會議主席由小組成員當場推舉產

生。 

二、任期為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止。 

決  議：通識教育中心(李建志委員當選)、電資學院(呂文隆委員當選) 、           

           工程學院(黃名村委員當選)、商管學院(薛哲夫委員當選)、民生創               

           意學院(李正雲委員當選)。 

 

玖、臨時動議:中午十二時五十分。 

 

 

 


